
常用诉讼法律文书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民事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呈送的指控被告的书状即为＿＿。(B) 
A．行政起诉状    B．民事答辩状 
C．民事上诉状    D．民事起诉状 
2．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民事判决的，有权提出上诉的是＿＿。(A) 
A．原告和被告    B．原告 
C．被告     D．第三人 
3．民事、行政上诉状正文应当写明上诉请求和上诉＿＿。(A) 
A．理由 B．意见 C．依据 D．目的 
4．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为追究的刑事责任，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时所使用法律文书，称＿＿。(A) 
A．刑事自诉状    B．刑事上诉状 
C．刑事申诉书    D．刑事答辩状 
5．刑事自诉状正文部分分为_____和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

住址。(B) 
A．诉讼目的 B．案由 C．案件来源 D．法律依据 
6．民事起诉状的正文按格式规定应当写明诉讼请求、证据和证据来源以及证人姓名和住址，

还有＿＿。(C) 
A．事实     B．理由 
C．事实与理由    D．理由与法律依据 
7．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决，在法定

的上诉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要求重审改判的法律文书，称＿＿。(C) 
A．刑事申诉书    B．刑事答辩状 
C．刑事上诉状    D．刑事自诉状 
8．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当庭发表的系统性法庭发言，称为＿＿。

(C) 
A．代理词     B．法律意见书 
C．辩护词     D．公诉意见书 
9．辩护词一般有一种常用的构架和层次:即前言，辩护理由、主张和＿＿。(B) 
A．结尾 B．结束语 C．结论 D．请求事项 
10．辩护词的结束语应归纳全篇辩护词的中心观点，并随之提出具体的＿＿。(A) 
A．处理建议 B．处刑年限 C．诉讼请求 D．量刑标准 
11．代理词属法庭系统发言，通常也分为前言、＿＿和结束语三部分。(C) 
A，意见 B．事实 C．理由 D，诉讼请求 
12．代理词的主要论证方法是:据实论证;________;据情论理。(B) 
A．依据证据论证   B．据法论证 
C．依据政策论证   D．据请求事项论证 
13．民事被告提起反诉用的文书称为＿＿。(C) 
A．民事答辩状    B．民事上诉状 
C．民事反诉状    D．民事再审申请书 
14．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时所使用的法律文书，称＿＿(A)。 
A．刑事自诉状    B．刑事上诉状 
C．刑事申诉书    D．刑事答辩状 
15．刑事自诉状正文部分分为＿＿和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

住址。(B) 
A．诉讼目的    B．案由 
C．案件来源    D．法律依据 
16．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决，在法定

的上诉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要求重审改判的法律文书，称＿＿(C)。 
A．刑事申诉书    B．刑事答辩状 
C．刑事上诉状    D．刑事自诉状 
17．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当庭发表的系统性法庭发言，称为＿＿

(C)。 
A．代理词    B．法律意见书 
C．辩护词    D．公诉意见书 
18．辩护词一般有一种常用的构架和层次:即前言，辩护理由、主张和＿＿。(B)  
A．结尾    B．结束语 
C．结论    D．请求事项 
19．辩护词的结束语应归纳全篇辩护词的中心观点，并随之提出具体的＿＿。(A) 
A．处理建议   B．处刑年限 
C．诉讼请求   D．量刑标准 
20．诉讼请求是原告要求达到的诉讼根本目的，必须＿＿。(B) 
A．清楚明白   B．明确具体 
C．有根有据   D．正确 

 
二、简答题 
1．简述律师实务文书所包括的内容。 
答:律师实务文书包括律师代书的法律文书和以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的文书两

大类。前者主要包括诉状类文书，各种有关法律事务的申请书、委托书等，这是律师实务文

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文书主要包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见证书等。 
2．什么是诉状?它有什么功用? 
答:诉状是指各类案件的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自书或

委托他人代书的向司法机关提出指控、答辩或申诉等法律意见的书状。诉状有引起诉讼并促

使诉讼活动深入发展和最后得以解决诉讼实体问题的重要作用。 
3．民事、行政起诉状的正文应写明哪几方面内容? 
答:民事、行政起诉状的正文应当写明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

姓名和住址等三方面内容。 
4，民事、行政起诉状应如何阐明起诉的理由? 
答:民事、行政起诉状应当根据“拟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阐明起诉的

理由。论证原告诉讼理由和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应具体引证相关的法律条款，分清是

非，明确责任。 
5．什么是民事上诉状?它有什么功用? 
答:民事、行政案件的原被告双方，不服一审的判决或裁定，在法定的上诉期内，向原

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的要求改判的诉状，称民事、行政上诉状。它是引起二审的法律文



书，对推动二审法院依法改正错判或维持正确的裁决有重要的作用。 
6．什么是行政答辩状?它有什么功用? 
答:行政案件被告或被上诉的一方，针对原告或上诉方的指控，进行有理有据的答辩的

书状，称行政案件的答辩状。只要是据实依法进行的答辩，就会对法院查明纠纷事实、依法

作出公正裁决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同对呈送答辩状也是维护被告或被上诉方合法权益的重要

诉讼权利。 
8．写作答辩内容应注意哪儿? 
答:写作民事、行政答辩状中的答辩内容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1)要有针对性。即必须是针对原告方(或上诉方)的指控。 
(2)要具有一定的反驳性。反驳必须做到据理反驳，必须加强说理性，不能为反驳而反

驳。 
9．什么是民事反诉状?它有什么功用? 
答:民事案件被告方(包括被上诉方，)或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就原告方(包括上诉方)

或自诉人指控的同一纠纷事实或行为事实，提出相反指控内容的法律文书，被称为反诉状。

反诉的内容如果符合事实和法律，就会对法庭全面了解案情事实并对双方当事人作出公正处

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10．民事反诉状和刑事自诉反诉状的正文部分应当写明哪几项内容? 
答:民事反诉状和刑事自诉反诉状的正文，应当写明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

源，证人姓名和住址等三项内容。 
11．写作反诉状的正文应注意哪几点? 
答:写作反诉状的正文部分内容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反诉的内容必须是与对方在同一争执客体上所提出的相反的诉讼要求。 
(2)反诉只能在诉讼开始以后提出，它是以原告或自诉人的起诉为前提的。 
(3)反诉的事实与理由和起诉状一样，必须是有确凿证据的事实、有明确有力的法律依

据。 
12．什么是民事再审申请书?它有什么功用? 
答: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要

求再审的法律文书，称民事再审申请书。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再审申请书必须在裁决生效后两年之内提出。行政案

件的当事人也可依法使用此种文书，提出再审要求。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必须经法院院长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引起再审。 
13．民事再审申请书有关案件由来一段文字如何叙述? 
答:民事再审申请书叙述案件由来的文字为:w 申请人×××对××××人民法院×××

×年×月×日(××××)×民×字第×号民事判决(或判定)，申请再审。 
14．民事再审申请书的正文部分，应写明哪两方面内容? 
答:民事再审申请书的正文部分，应写明请求事项、事实与理由等两方面内容。 
15．什么是刑事自诉状?它有什么功用? 
答: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时所使用的法律文书，称刑事自诉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该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

包括下列案件: 
(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3)被害人有证据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凡属上述法律规定范围以内的刑事案件，被害人或是他的法定代理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

提出刑事自诉状，请求人民法院受理，并在依法审理后作出公正裁决。 
16．刑事自诉状中的当事人称谓是什么 7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应写明哪些项目? 
答:刑事自诉状中的当事人分别称帕诉人"与"被告人"，其基本情况书写的项目为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项。对被告人的出生年月

日确实不知的，可写其年龄。 
17．刑事自诉状的正文部分，应写明哪几项内容? 
答:刑事自诉状的正文部分，应当写明案由和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址等三项内容。 
18．写作刑事自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应当注意哪几点? 
答:写作刑事自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应当注意以下凡点: 
(1)应具体写明被告人对被害人犯有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具体写明被告人

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的具体内容、过程和关键性的情节，造成的后果(包括对被害人人

身、精神和财产方面的具体损害内容)。 
(2)必须写明足以证明这些行为的证据、有关证人的具体情况等等。同时，还应根据我

国刑法的有关条款，阐明其行为所构成犯罪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最后，根据我国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惩处。 
19．什么是刑事上诉状?它有什么功用? 
答: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告人、被害人和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不服一审法院的

裁决，在法定的上诉期内，向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的要求重审改判的法律文书，称刑事

上诉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原告、被告也可就民事赔偿部分提出上诉，使用此种书状。它

是引起二审的法律文书，对于推动二审法院坚持正确裁决或纠正错判有重要的意义。 
23．什么是申诉书?它有什么功用? 
答:申诉书通常也称申诉状，主要是指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

被告人等因不服已生效的人民法院的裁决而向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递送的，

要求按审判监督程序引起再审的书状。鸟然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在提出有关诉讼的其他申诉要

求时，也可使用此种文书。如申诉有理，就会为司法机关所受理，并将对引起再审或作出相

应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24．申诉书的正文部分应写明哪两项内容? 
答:申诉书的正文部分应写明请求事项、事实与理由这两项内容。 
 
三、法律文书写作题 
l．根据下列案情材料，拟写一份民事起诉状。 
被告张正富与原告张正贵系兄妹关系。原告是妹妹，被告是哥哥，妹妹比哥哥小三岁。

原、被告自幼由父亲张山江与母亲李春风抚养成人。原、被告从七岁起，先后在本村小学读

书，小学毕业后到本乡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均在本村务农。原、被告分别于 1986 年、1984
年成家。结婚后，原告住在丈夫家中，被告住在妻子家中，均与父分开生活。父母靠工资维

持生活，退休后靠退休金养老，在经济上从不要子女资助，原、被告在经济上也不资助父母。

原、被告家原住四间旧式瓦房，1990 年原被告父母用多年积蓄下来的钱，将四间旧式瓦房

翻建成四间新瓦房，屋内装修也比较讲究，共花去 4 万元。新瓦房由父母居住。1995 年 2
月，原、被告的母亲病故，为母亲办理后事所花款项全部由父亲支付，原、被告均未花钱。

1996 年 8 月，原、被告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治疗，原、被告轮流到县医院护理，对父亲关

怀备至，尽了子女孝敬父母的义务。父亲住院治疗两个多月，住院费、治疗费、医药费共花



去×万元，一部分由父亲单位报销，一部分用父亲存款支付，几乎用尽了父亲全部存款。父

亲去世后，原、被告共同负责办理丧事，所花丧葬费由原、被告平均负担。父亲去世不久，

被告张正富及其家人突然搬回家居住，独占了父母遗留下来的四间新瓦房。原告得知这一消

息后，对被告独占父母遗产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与被告共同等额继承父母遗产四间新

瓦房，各得两间。为了照顾兄长，父亲家中的衣物归被告继承，原告自愿放弃继承的权利。

不料原告提出的要求，遭到了被告的断然拒绝。被告说我们乡下向来是儿子继承父母的遗产，

哪有女子继承父母遗产之理!嫁出去的女子不能回娘家继承父母遗产，这是几千年的老规矩，

不能改变。原告不服，到×县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听了原告介绍情况后说:你兄长

的做法和说法都是不对的，不让女子继承父母遗产的理由荒唐可笑，是封建思想的表现，完

全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根据《继

承法》第十条规定，原、被告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都有权继承父母的遗产。律师还指出，

你父亲生病住院期间，你和你兄长都尽了照顾老人的义务，而且平均负担了丧葬费，二人所

尽的义务大体上相当，根据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继承的权利应当是平等的。原告认为律师

说的有道理，于是就委托×××律师代书一份民事起诉状，于 2003 年 11 月 10 日向×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人:张正富，男，38 岁，×省×县×乡×村农民。汉族，初中毕业。 
原告人:张正贵，35 岁，女，初中毕业，×省×县×乡×村农民。汉族。 
代书人:×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证据材料:l．×乡×村村长王天民证明材料一份;2．×乡×村×组组长张得财证明材料

一份;3．姑母张凤英(住×乡×村)证明材料一份。以上三份材料均能证明原告所叙案情属实。 
参考答案： 
1． 

民事起诉状 
 

原告张正贵，女，35 岁，汉族，×省×县×乡×村农民。 
被告张正富，男，38 岁，汉族，×省×县×乡×村农民。 
诉讼请求 
要求与被告共同等额继承父母遗产四间新瓦房，各得两间。 
事实与理由 
原告张正贵与被告张正富系兄妹关系。原、被告自幼由父亲张山江与母亲李春风抚养成

人。兄妹二人先后于 1984 年和 1986 年成家，结婚后，被告住在妻子家中，原告住在丈夫家

中，均与父母分开生活。父母靠工资维持生活，退休后靠退休金养老，从不要子女在经济上

资助。原、被告家原住四间旧式瓦房，1990 年原、被告父母用多年积蓄下来的钱，将四间

旧式瓦房翻建成四间新瓦房。屋内装修也比较讲究，花去 4 万元。新瓦房由父母居住。 
1995 年 2 月，原、被告的母亲病故，为母亲办理后事所花款项全部由父亲支付，原、

被告均未出钱。1996 年 8 月，原、被告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治疗，原、被告轮流到县医

院护理，尽了子女孝敬父母的义务。父亲去世后，原、被告共同负责办理丧事，平均负担丧

葬费用。 
父亲去世不久，被告一家突然搬回家居住，独占了父母遗留下来的四间新瓦房。原告知

道后，对被告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与被告共同等额继承父母遗产四间新瓦房，各得两

间。父母家中的衣物原告自愿放弃继承的权利。原告提出的要求，遭到了被告的断然拒绝，

因此引起纠纷。 
原告认为，被告独占父母遗产的做法是错误的，独占的理由是荒唐可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原、被告

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都有权继承父母的遗产。父亲生病住院期间，原、被告都尽了照顾老



人的义务，而且平均负担了丧葬费，二人所尽的义务大体上相当，根据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

则，继承的权利应当是平等的。被告说:"我们乡下向来是儿子继承父母遗产，哪有女子继承

父母遗产之理!……这是几千年的老规矩，不能改变。"这种说法荒唐可笑，不值一驳，是封

建思想的表现，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不能成立。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证据材料有三份:l．×乡×村村长王天民证明材料一份;2．×乡×村×组组长张得财证

明材料一份;3，姑母张凤英(住×乡××村)证明材料一份。以上三份材料均能证明原告所叙

案情属实。 
根据上述的事实和证据、理由和法律根据，请依法判决，以实现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县人民法院 
 

起诉人 张正贵 
1996 年 11 月 10 日 

附:本起诉状副本 l 份 
 
说明:上列民事起诉状写得不错，符合规范化要求:(1)当事人系农民，在写其基本情况时，

能将"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住址"等项结合在一起写，表述为"×省×县×乡×村农民"，
上述几项内容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这样写简明扼要，分开写难以避免重复。(2)诉讼请求

写得既明确具体，合理合法，又简明扼要。(3)纠 
纷发生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对重要事实情节如遗产情况、对被继承人尽赡养又

务情况以及争执的焦点，均说得清楚明自，使人一目了然。(4)列举的证据确实充分，能证

明起诉状所叙事实属实可靠。(5)理由充分有力，于法有据，并指出被告不让原告继承父母

遗产的说法荒唐可笑，违反我国法律，不能成立。这样说理，为实现诉讼请求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法律上、理论上的支持。(6) 
尾部及附项写得亦合乎要求。 
2．根据以下笔录，从律师代书的角度，代写一份民事起诉状。 
接待当事人笔录 
(地点××市律师事务所，接待者为律师) 
问:同志，您有什么事? 
答:您是律师吧，我想请您为我们公司代书民事起诉状。我们要状告××市金属结构厂

无理拒不履行合同，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他们侵犯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该厂厂址在××

市××路××号。 
问:好，我可以为你公司代书民事起诉状，请先把你的身份介绍一下。 
答:我叫卢××，是××市工业供销公司的经理，今年 45 岁，我公司地址在××市××

路××号，这有介绍信(交单位介绍信)。 
问:下面请把你们公司怎样和××市金属结构厂签订合同，对方又是怎样拒不履行合同

等情况，详细地向我们讲一下。 
答:2003 年 1 月 3 日，××地区工业供销公司采购员李××拿着一封电报来找我，就是

这封电报(交电报原文)，对我说:××市金属结构厂向他们公司拍来电报，推销铁板，规格

2-2．5×1000×l500MM。因他们公司当时不需要此种铁板，就不要了。李××说:我听说你

们公司需要这种铁板，我就拿着这封电报来问问。如果你们要，你们就直接和×市金属结构

厂联系吧!我这可是以个人名义向你们推荐，我也不能代理，也不能担保。 
我听李××这样一说，又看了一下电报，见电报上写着:"备有 2-2．5×1000×l500mm



铁板 50 吨，每吨价格 8000 元，全部装运费由供方负责，如要速汇 40 万元，3 月 10 日准时

装车启运。"当时我们公司正需要此种铁板。又见是李××推荐的，李××经常到××市金

属结构厂联系业务。我就和我们公司的其他领导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个买卖可以做，当时就

答应了。并于 1 月 8 日通过银行给××市金属结构厂电汇了 40 万元货款。同时发了电报，

电文大意是:经李××介绍，我公司想买这 50 吨铁板，完全同意供方在电报中提出的条件，

今电汇 40 万元货款，希供方于 1 月 10 日发货。并告诉了他们到货地址和收货单位名称。汇

款后一个多月，我们不见货到，又给××市金属结构厂发了电报，进一步说明事由，催其发

货。 
1994 年 3 月，××市金属结构厂厂长王××来我公司，说货款他们早已收到，也愿意

与我们做这笔买卖，只是无合同，不好发货，要求与我公司签订此项购销合同，经我们双方

协商，当时就签订了合同，就是这份合同(交合同)。合同规定，供方于 1994 年 4 月发货，

铁板的规格和价款都没有改变，与上次他们发来的电报中所讲一样。王××走后，我公司就

等着接货，可一直等到 6 月也不见货到。1994 年 7 月和 9 月，我公司先后两次派人去催货。

但××市金属结构厂的厂长王××却抵赖说:他们一开始没给我们发推销铁板的电报，货已

订给别人，后来签订的合同也是无效的，不能和我公司做这笔买卖了。这不是在公然地违反

合同法吗?真是不讲理!看来我们跟他们好说好商量是行不通了，他们是不能自觉地履行合同

了。现在我公司只好向××市人民法院告他们。今天派我来请律师写起诉状，情况就是这样。 
问:××市金属结构厂不向你们公司付货，货款现在给你们退回来了吗? 
答:没有。我们去人时向他们提了两个要求:第一要求他们履行合同;第二如不能履行立刻

退货款。他们说:合同是不能履行了，货款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退。可是直到现在也没退

货款。 
间:你们要写起诉状，都有哪些请求呢? 
答:我们有三个请求:第一，要求对方立即全面履行合同，在 1995 年 1 月把货付给我们;

第二，要求对方按合同规定偿付我公司 10 个月的违约金 36000 元(1994 年 3 月——1995 年

l 月);第三，我们要求对方承担我公司两次派人去他们厂催货的全部差旅费，计 6328 元整。 
问:根据《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你提出的第三项请求，没有法律根据，"故

不能成立，因为你们的经济损失并没有超过违约金总额。 
答:不该要的那我们就不要了。 
间:你们还有什么情况需要向我介绍。 
答:我公司决定，由我作代表人，别的没有了。 
问:卢经理，请你把合同、汇款凭证、电报等证据材料先留下，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我

们还要找××地区工业供销公司的采购员李××了解一下情况。情况清楚了，我们才能为您

代书，请你明天来取起诉状。 
答:好! 
间:另外，请告诉一下采购员李××的居住处所。 
答:他就住××地区工业供销公司宿舍。 
注:(1)经核实材料及向李××了解，卢经理叙述的案情完全属实。 
(2)凡缺的项目用×代替。 
 
参考答案： 

民事起诉状 
原告××市工业供销公司，地址在××市××路××号。 
法定代表人卢××，经理。电话:××××××× 
被告××市金属结构厂，厂址在××市××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厂长。 
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立即全面履行合同，于 1995 年 1 月付货。 
(2)要求被告按合同规定偿付违约金 36000 元。 
事实和理由: 
我公司于 1994 年 1 月 3 日通过××地区工业供销公司采购员李××了解到被告向李×

×所在公司发出电报推销铁板，电文是:备有 2-2．5×1000×l500mm 的铁板 50 吨，每吨价

格 8000 元，全部装运费由供方负责，速汇 40 万元，3 月 10 同准时装车启运。当时李××

所在公司不要，而我公司急需，即于 1 月 8 日通过银行给被告电汇货款 40 万元。同时发电

报告诉被告:经李××介绍我公司愿购买 50 吨铁板，完全同意供方在电报中提出的条件，已

电汇货款 40 万元。希望供方干 1 月 10 日发货，并告知收货地址及单位名称(以上确实有两

份电报和汇款凭证可以证实)。可是被告一直未发货。1 个月后，我公司又发电报催货，仍

未发货。 
1994 年 3 月被告厂长王经××来我公司，说货款早已收到，也愿做这笔买卖，只是无

合同不好发货，要求与我公司签订此项购销合同。经双方协商，当时就签订了合同。合同规

定:供方工 1994 年 4 月发货，铁板规格、价格不变(此事有合同为证)。合同签订后，被告仍

未发货，1994 年 7 月和 9 月，我公司两次派人催货，王××却说他们一开始没给我公司发

推销铁板电报，货已订给别人。后来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不能和我公司做这笔买卖。我公

司要求被告履行合同，如不能履行则立即退回货款。而王××却说:合同是不能履行了，货

款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退。经多次协商无效，至今尚未退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经济合同一旦签订，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就同时发生，当事人应接合同规定承担义务，如当事人一方不承担义务，就是不履行合

同，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公司于 1994 年 3 月与被告正式签订购销合同以后，我公司按合

同规定履行义务，已交付货款，被告就有义务按合同规定给我公司发货。但是，被告不但拒

不发货，还长期扣压货款。王××说:"合同是无效的，货早已订给别人。"这更是违背经济

合同法的规定。被告既然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就不应与我公司签订合刊，被告为了自己

的利益，欺骗我公司与他签订合同，×借故不履行合同，责任完全在被告。由于被告的违约，

使我公司的供销计划受到了影响，经济上造成了严重损失。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经济合同

法，侵犯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应依法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我公同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要求被告继续履

行合同。请人民法院依法准予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此致 

××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市工业供销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 

 1994 年×月×日 
                ××律师务所××律师代书 

附: 
1.本状副本 1 份; 
2.证人:李××，××地区工业供销公司采购员，住该公司宿舍 
3.书证:合同 l 份，电报 2 份，汇款凭证 l 份，共 4 件。 
 
3．根据下列案情材料，写一份行政起诉状。 
案情材料介绍: 



(1)当事人基本情况 
原告:王×，男，36 岁，××县××乡××村村民。 
被告:××县公安局。 
(2)案情材料 
1989 年 l 月 28 日，×厂在×地扩建厂房，将工程交杜×的工程队承包。在施工中，杜

×未经王×(被处罚人)同意，便在王×的责任田东南角挖池拌灰，直接影响王×小麦生长。

王×多次劝阻，但杜×等人置之不理，继续施工，并说挖池拌灰"没有在你地里，你管不着"。
为制止杜×的非法侵害，以保护小麦生长，双方 

发生口角，并相互撕扯。同年 6 月 5 日，沫．×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以王×干扰杜×正常施工，殴打他人，造成杜×轻微伤害为由，对王×处

以 50 元罚款。王×不服，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王×认为县公安局认定他干扰杜×正常

施工与事实不符。杜×在王×责任田东南角半米处挖池拌灰，大量灰粉尘不仅散落在小麦上，

而且拌灰时溢出的石灰水直接流迸麦田，使小麦受害，枝叶枯黄。正要求杜易地施工，以停

止不法侵害，这是保护官身权益的正当行为，根本不存在干扰杜×正常施工的问题。可见县

公安局认为 
我干扰施工，是错误的。 
王×认为县公安局认定他打人，造成杜×轻微伤害，不是事实。在制止杜×非法侵害中，

双方发生争吵，有过拉扯现象。但双方均未被打伤，在场劝架的群众可以证明。杜×谎称自

己受伤，既无医院诊断书，又无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而县公安局轻信他一面之词，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王×罚款 50 元。是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据此，王×向××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县公安局处罚决定。 
 
参考答案： 

行政起诉状 
 

原告：王×，男，36 岁，××县××乡××村村民。 
被告：××县公安局。 
请求事项： 
请求××县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县公安局(89)第 7 号处罚决定。 
事实与理由: 
1989 年 4 月 28 日，杜×承包×工厂扩建厂房的工程，在施工中，杜×事先未征得我的

同意，便在我责任田东南角处挖池拌石灰，石灰粉尘及灰水流入我的责任田里，对小麦生长

造成一定影响。我当面同杜×交涉，请求他换地方拌灰，以保护小麦生长，杜×非但不听劝

阻，继续在原地拌灰，并说挖池拌灰"没有在你地里，你管不着"，为制止杜×的侵害行为，

双方发生口角，并相互撕扯。拙 M 年 3 月 5 日××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以我干扰杜×正常施工，殴打他人，造成杜×轻微伤害为由，对我处以

50 元的罚款。上述事实没有根据。对此，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县公安局认定我干扰杜×正常施工与事实不符。 
1989 年 4 月 28 日，杜×在我承包的渍任田东南角半米处挖池拌灰，大量的灰粉尘不仅

散落在小麦上，且拌灰时溢出的石灰水直接流进麦田，使小麦受害，枝叶枯黄。为此，我向

杜×交涉，请求他换个地方，以制止杜×等人不法侵害，保护我的合法权益，根本不存在我

干扰杜×的正常施工的问题。县公安局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 
二、公安局认定我殴打他人，造成杜×轻微伤害，不是事实。 
在制止杜×不法侵害中，双方确实发生了你拉我扯的现象，但双方均未被对方打伤，有



在场劝架的群众可以作证、公安局偏听杜，一方叙述，不调查，主观臆断地认定我把杜×打

成轻伤，不仅违背事实真相，而且对杜×伤在何处，何人致伤以及诊断结论均不能提供有力

的证据。公安局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对我处

以扔元罚款的处罚，是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综上所述，我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安局的处罚决定是错误的。因此，请求人民

法院撤销公安局(M)第 7 号处罚决定，以保护我的合法权益。 
 

此致 
××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王× 
二○○四年×月×日 

 
4．根据下列案情拟写一份民事上诉状，案情如下: 
原告史可同于 1996 年 3 月到××市××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任小英离婚，经

审理查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因此××区人民法院依法准予原、被告离婚。××区人民法

院于 1996 年 5 月 10 日以(1996)×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处理了此案。判决结果有三项: 
(1)准予原告史可同与被告任小英离婚;(2)婚生女孩史(13 岁)由原告史可同抚养;(3)各人

的衣物归各人所有，共有的财产均分，另附财产分割清单(略)。被告接到××区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后，对判决结果第一、三项无异议，对第二项表示不服，请×××律师代书一份民

事上诉状，上诉于××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上级法院依法变更第二项，改判婚生女孩史晴

由上诉人抚养。律师听了案情介绍后，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法院判决不当，愿

意代书上诉状。 
律师和上诉人共同认为，一审判决书中关于第二项判决结果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书

说:"鉴于原告收入丰厚，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培养核子成人，因此本院认为孩子归原告抚养有

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于是就将孩子判归原告抚养了。上诉人认为厂审判决的理由不能成

立。其理由是:第一，上诉人一直照顾核子的生活与学习，孩子与上诉人结下了深厚的母女

情谊;而被上诉人近十年来在××工厂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在外，有时几个月不回家，对

孩子生活、学习从来不闻不问，与孩子也没有什么感情。因此上诉人认为孩子由被上诉人抚

养，不利于孩子成长，而由上诉人抚养则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有利于培养孩子成才。第二，

上诉人经济收入也不低，完全有力量培养孩子成人。关键不在于谁有钱，而在于由谁抚养有

利于弦子健康成长。被上诉人:说，他有钱可以请保姆照顾孩子，法院也认为此种说法有道

理，试问保姆照顾有母亲照顾好吗?此种说法不合情理。 
律师问上诉人:孩子判归谁抚养，法院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吗?上诉人说没有。律师说，最

高人民法院 1993 年 11 月 3 日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千

具体意见》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

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孩子听说随父生活哭了几天，说不愿意与父亲一起生活，愿意同母

亲一起生活，现在有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上诉人要求抚养孩子又多了一条很重要的理由;
打官司更有信心了。于是决定请×××律师代书一份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上诉人:任小英，女，37 岁，汉族，××市人，住××币××区××路××号。××市

××公司副经理。高中毕业。 
被上诉人:史可同，男，40 岁，汉族，××省××县人，住××市××区××路××号。

××市××工厂推销员，高中毕业。" 
 



参考答案：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任小英，女，37 岁，汉族，××市人，××市××公司副经理，住××市×

×区××路××号。 
被上诉人：史可同，男，仙岁，汉族，××省××县人，××市××工厂推销员，住×

×市××区××路××号。 
上诉人因离婚一案，不服××市××区人民法院 1996 年 5 月 10 日（1996）×民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中的第二项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依法撤销××市××区人民法院(1996)×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中的第二项判决;

改判婚生女孩史晴(13 岁)由上诉人抚养。 
上诉理由 
原审判决说:"鉴于原告收入丰厚，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培养孩子成人，因此本院认为孩子

归原告抚养有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据此将婚生女孩史晴判归被上诉人抚养。上诉人认为

此项判决不当，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第一，上诉人一直照顾孩子的生活与学习，

孩子与上诉人结下了深厚的母女情谊;而被上诉人近十年来在××工厂担任推销员，经常出

差在外，有时几个月不回家，对孩子生活、学习从来不问，与孩子也没有什么感情。因此上

"诉人认为孩子由被上诉人抚养，不利于孩子成长，而由上诉人抚养则有益于孩子身@6 健

康，有利于培养孩子成才。第二，上诉人经济;收入也不低，完全有力量培养孩子成人。关

键不在于谁有钱，而在:于由谁抚养有利于弦子健康成长。被上诉人说，他有钱可以请保姆

照顾核子，法院也认为此种说法有道理，试问保姆照顾有母亲照顾好吗?此种说法不合情理。 
孩子判归谁抚养，应考虑孩子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 1993 年 11 月 3 日印发的《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

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子女的意见。"原审法院根本没有征求孩

子的意见，就主观决定了。孩子听说随父生活哭了几天，说不愿意与父亲一起生活，愿意与

母亲一起生活。请上诉审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办事，考虑孩子的意见，将

孩子改判归上诉人抚养。 
此致 

××市申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任小英 
1996 年 5 月 l5 日 

附:本上诉状副本 l 份。 
 
5．根据下列案情拟写一份民事答辩状，案情如下: 
郭年松，男，1928 年生，1956 年结婚，1958 年得一子，名叫郭东民。郭年松高中毕此

后一直在××镇小学任教员，后任校长，住××县××镇东大街 I0 号。．1978 年妻子病故。

郭东民初中毕业后在县城当工人，现在县城×私企当老板。郭年松一家人住两间平房，过着

清贫的生活。儿子现在县城工作，并在县城安家落户，平时儿子对他生活不闻不问。只是逢

年过节回来看看。因此郭年松平时生活困难不少，幸运的是他得到了邻居同宗远房侄儿郭东

平的照顾。郭东平既是他的侄儿，又是他的学生，二人关系密切。郭东平对郭年松很尊敬，

虚心向他学文化，在 
生活上十分关心他，经常帮助郭年松家干重活、脏活、累活。特别是郭年松退休后，郭

东平对他关怀备至，使他感到心情舒畅，生活愉快。郭东平照顾郭年松，得到了群众的赞扬。



由于郭年松办学有方，使××镇小学成为县、市先进单位，多次受到表扬。他本人也被评为

先进教师，多次得到县、市以及镇上的奖励。1988 年，他用多年积蓄翻建了三间新瓦房，

室内也装修一新。1990 年正式办了退休手续，在家欢度晚年。郭年松为了对郭东平多年来

的无私帮助表示谢意，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邀请本镇副镇长王××、现任镇小学校长李××

到家，当着他们的面自书遗嘱一份，并请他们做遗嘱的见证人和执行人。王、李二人同意，

并在遗嘱上签了字。10 月 10 日还到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遗嘱一式四份，王、李二人

各执一份，另两份由县公证处保存。郭年松在遗嘱中写明:"我去世后，三间瓦房和家具等日

常生活用品全部由郭东平继承，他人不得干涉。"1998 年 3 月 1 日，郭年松突发脑溢血死亡。

因郭东民去外省市做生意，末回家为父亲送葬。丧事由郭东平办理。郭东平按照遗嘱继承了

郭年松的房屋和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5 月 1 日，郭东民回来，因父亲遗产继承问题，与郭

东平发生纠纷，并于 5 月 10 日到××县人民法院状告郭东平。 
郭东民起诉状摘要如下: 
(一)被告郭东平对原告父亲郭年松的所谓照顾，并非"学雷锋，做好事"，而是居心不良，

其目的就是通过对父亲的"帮助"，取得我父亲的信任和好感，从而使父亲糊里糊涂立下遗嘱，

将房屋赠与他，达到夺取我家财产的目的。被告夺取我父亲全部遗产的举动，己使他照顾我

父亲的卑鄙的动机目的昭然若揭。 
(二)我是郭年松的亲生儿子，是其财产的法定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十条的规定，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当然有权继承父亲的全部遗产。我只认法律，不认遗嘱。

遗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应当服从于国家法律。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办事，以维护国家法

律的尊严。 
(三)郭年松是我生身之父，有血缘关系，我虽在外工作，逢年过节常回家看望他老人家，

父子关系不错，他不可能剥夺我的继承权。因此，我怀疑这份遗嘱不是我父亲真实意思的表

示，很可能是在被告欺骗利诱下书写的，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宣布遗嘱无效，确认

我的继承权，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原告人:郭东民，男，40 岁，初中毕业，汉族，住××县××街××号。 
答辩人:郭东平，男，30 岁，初中毕业。汉族，住××县××镇东大街 14 号。 
参考答案：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郭东平，男，30 岁，汉族，××厂工人，住××县××镇东大街 14 号。 
因原告郭东民诉答辩人财产继承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原告起诉状的内容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纯粹是主观臆断，一派胡

言。 
第一，起诉状说答辩人对郭年松的关心与帮助是居心不良，其目的是夺取他的财产。这

种说法，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胡言乱语。大家知道，郭年松是我本家伯父，又

是我小学的老师，我敬重他的学识和为人，多年来虚必向他学文化，在生活上关心他，帮他

料理家务，干体力活，彼此互相信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原告在外经商赚钱，对自己父亲

生活上的困难不闻不问。郭老师一人生活困难不少，特别是退休以后、年老体弱，生活上困

难更大，答辩人主动关心、照顾他，使他愉快地安度晚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答辩人关

心、照顾郭老师是自觉自愿的，是尽了一个学生对老师应尽的义务、是报答郭老师对自己的

教诲，从不想图什么回报，更没有鼓动郭老师立遗嘱将财产遗赠给自己。原告说答辩人居心

不良，意图夺取他家的财产，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纯粹是一派胡言。 
第二，原告说他是郭年松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这话没有错。但是法定继承人不一定

就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这一点原告应当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

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根据上述



法律规定，郭老师完全有权通过立遗嘱的形式，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答辩人。同法第五条规定:
《继承开始，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上述法律规定说

得很明白，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法律规定明确地告诉我

们，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答辩人按照郭老师的遗嘱，继承他的财产，完全符合上述法律

规定的精神，是真正的依法办事。这怎能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呢?是谁在故意曲解法律?是
谁故意把遗嘱继承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是原告!原告这样做是无知呢?还是别有用心请人氏

法院明察。 
第三，原告怀疑遗嘱的真实性毫无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二各之规定，遗嘱有效的条件是:1．遗嘱人

必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2．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3．遗嘱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4．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形式。郭老师立遗嘱时身体健康，神志清楚，具有立遗嘱

的民事行为能力;他立遗嘱完全自觉自愿，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胁迫

和欺骗;遗嘱内容不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自书遗嘱符合法定形式。综上所述，郭老师立的遗

嘱合法有效，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确认答辩人按遗嘱继承郭老师的遗产合法有效，以维护

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县人民法院 
 

答辩人郭东平 
1998 年 10 月 25 日 
 

附:本答辩状副本 1 份 


